关于开展湖北省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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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工作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提高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经湖北省教育厅批准，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决定开展湖北省第七次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评选、表彰工作。获奖成果由湖北省教育厅和湖北省高教学会共同颁发证书和表彰。本次评奖是近几年来我省高教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各单位高教研究工作的检阅，请各会员单位、各专业委员会（分会、工作委员会）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参评工作。

有关文件、表格等可在湖北教育信息网、湖北省高职高专教育网、湖北职业教育网上下载。

评奖工作联系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青春：13971217688。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友玉：13707101982,027—87868919（办）。

评奖工作专用邮箱：hbsgjxh@163.com。

附件一：第七次优秀成果评奖办法.doc

附件二：第七次评奖申报表.doc

附件三：第七次高教评奖汇总一览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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